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1年度）

项目主管部门（公章）：

项目名称 2020年限额以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抽样调查 项目金额 800元

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（统计局） 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发展和改革局（统计局）

项目资金
（元）

年初预算数
（A）

全年预算数
(B)

全年执行数
(C)

分值
执行率
(C/B)

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  800.00 0.00 10 0.00% 0.00 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0.00 0.00 0.00 — 0.00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 0.00 —
其他资金 0.00 800.00 0.00 — 0.00 —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*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对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进行抽样调查，辅助国统测算数
据。

部门预算足够，2021年本项目未从统计市拨款经
费支出，实际已及时完成批发零售住宿餐饮进行
抽样调查工作。

年度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

*实际完成
值

*分值 *得分
偏差原因分析及

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（50分）

数量指标 批零样本量 25 25 25 25

质量指标 获取调查对象 已获取 100% 10 10

时效指标 每季度调查一次 按时完成 100% 10 10

成本指标 调查专项经费 800元 0元 5 0

部门预算足够，
2021年本项目未
从统计市拨款经
费支出

效益指标
（40分）

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

社会效益指标
辅助国统测算数

据
25家 25家 20 20

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

满意度指标 调查单位满意度 100% 100% 20 20

绩效指标总分 90 85 —

项目评分总计 100 85


